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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商会法的修订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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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后期，随着国民党推行的商民运动逐步兴起 与 扩

展，商会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修订商会法以确保自身存在与发 展 的 合

法性，成为许多商会的强烈诉求。国民党起初采取的策略模棱两 可，但 在 建 立 南

京国民政府之后，从 “革命的破坏”进入 “革命的建设”新阶段，对商会 性 质 与

作用的认识也有所改变，最终于１９２９年８月颁行新商会法，商会随之安全渡过政

治危机而得以继续合法 存 在。此 次 商 会 法 的 修 订 不 仅 动 因 独 特，而 且 进 程 复 杂，

商会主动参与的程度也较深。就总体而言，依照新商会法改组之 后 的 商 会，仍 基

本上保留了独立民间工商团体的性质。

关键词：商会法　国民党　商民运动

一、修订商会法的复杂动因

从清末１９０４年 《商会简明章程》的奏准实施至民初１９１５年 《商会法》的颁行，近代中国有

关商会法规的建章立制基本完成。① 但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国民党著名理论家戴季陶对民初商

会法提出强烈批评，这年底至次年初，他拟订一份 《广东省商会法草案》，并在 “理由书”中指

出：“民国三年九月十三 日 及 民 国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北 京 政 府 所 制 定 之 商 会 法 暨 商 会 法 施 行 细

则，其立法主旨，全与设置商会之必要及理由相背。而现在中国各省之商会，纯为少数人集合

之私团体，不足以资工商业之发展，故应全体取消，另行组织。”② 戴季陶拟订的 《广东省商会

法草案》当时虽未曾正式付诸实施，但由于戴氏的思想在国民党内具有相当影响，致使其后的

国民革命运动期间，尤 其 是１９２６年 初 国 民 党 第 二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通 过 的 《商 民 运 动 决 议 案》，

对商会同样也持否定态度，并随之引发延续数年之久的修订商会法与商会存废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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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近现代 海 外 中 华 商 会 研 究” （项 目 号１２＆ＺＤ１４８）的 阶 段 性 成 果。

外审专家提出建设性意见，谨致谢忱。

有关近代中国商会法问题虽在各种考察商会的 论 著 中 多 有 提 及，但 对 此 作 专 题 论 述 者 却 为 数 较 少。青

年学者王静在近年曾发表 《中国近代商会法的演进与影响》（《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 第５期）一 文，

然论证十分简略。

戴季陶：《商会与商会法》，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宣传部，１９２７年，第１１页。



商民运动又称商人运动，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国民党广泛动员中小商人支持国民革命，打

击反对革命的买办及大商人的一场群众性运动。国民党 “二大”通过的 《商民运动决议案》虽

未批评民初的商会法，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沿袭和发展了戴季陶否定原有商会的一系列结论，认

为商会 “受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之利用，作反革命之行动”。因此，《商民运动决议案》明确指出，

“须用严厉的方法以整顿之”，同时，还要求各地中小商人成立商民协会与商会抗衡，“以分散其

势力”，最终目标是动员 “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① 由此可见国民革命早期的国民党显然偏

于激进，其对商会的态度与政策即体现了这一特点。

在此前后，许多地区的中小商人都相继设立商民协会，成为继商会之后的又一商界新团体。

当时的国民党并没有强行下令立即取消所有商会，而且在１９２６年间，新诞生的商民协会与商会

之间的矛盾似乎也并不十分突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商民协会的进一步发展却明显受到商会

掣肘。因为商会 “有数十年之历史，经济上之地位、社会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地位均在商协以

上”，尤其是 “在经济界、金融界占有优越势力”，② 致使商民协会在各方面都受到商会约束与限

制，相互之间也难免发生种种纠葛与矛盾，遂纷纷援引 《商民运动决议案》相关条文为依据要

求取消商会，并得到国民党中央商民部以及地方党部支持，从而使商会出现严重的生存危机。

１９２７年初，各地商民协会及地方党部中的商民部要求取消商会的呼声层出不穷。但在如何

对待商会的问题上，国民党虽已明定其长远方略是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但此时也意识到在经

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商会都早已奠定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影响，要想在短期内全部予以取消

并不现实。此外，在财政经济等方面商会对国民革命也有可资利用之价值，连国民党中央商民

部也曾说明 “发行票券公债筹借饷糈等，与旧商会又有较为密切之关系”。③ 因而国民党中央在

开展商民运动进程中实际对待商会的政策，又常常出现自相矛盾的复杂情形，既支持商民协会，

又想暂时利用商会。

即使如此，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商民运动决议案》所确定的政策，商

会因受 “反革命”指控而面临被取消的危机也一直未解除。在清末民初，商会与官府之间发生

某些矛盾冲突屡见不鲜，但从未涉及其生存问题。因此，对商会而言类似上述危机可谓前所未

有，称得上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面临这一空前严重的危急局面，当时的商会主要采取了两

种应对策略。

其一，许多商会都通过各种方式，反复阐述和申诉商会并非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利用以反对

革命，而是代表商人一贯支持革命的社会团体，并且在行动上积极参与当时的民众反帝爱国斗

争，公开表明支持国民革命的政治态度。例如１９２７年初广州总商会、全省商会联合会曾联合发

起召开广东革命商人代表大会，明确宣称本次大会的宗旨是动员和组织广大商人 “参加革命工

作，拥护革命政府”。④ 又如国民革命军宣师北伐，抵达湖南、湖北、江西等许多省份时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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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民运动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 国 民 党 第 一、二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会 议 史 料》（上），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３８８—３９３页。
《商民运动之最近方略》，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８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 （以下

简称 “国民党党史馆藏档”），部１０６８６。
《商民运动之最近方略》，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国民党党史馆藏档，部１０６８６。
《商人代表大会筹备之进行》，《广 州 民 国 日 报》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５日，第９版。本 次 大 会 后 虽 得 以 召 开，

但因广东省商民部认为商会 “掠革命美名，而为非革命之举动”，呈请广东省党部批准饬令该会 “将革

命二字取消”。见 《省商民部请取缔革命商民代表会》，《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６日，第６版。



商会的热烈欢迎，不少商会还专门召开欢迎会，体现 “诚我商人表示与革命军势力合作之真意

也”。① 不仅如此，一些商会还动员商人积极捐款捐物，给予北伐军宝贵支持。毫无疑问，当时

的商会之所以有如此积极表现，显然是为了证实其并非反革命团体，但在商民协会和许多省市

党部的商民部看来，这些表现只不过是一种故作姿态的表面行为，并不能改变商会的原有反动

政治本质，因而在此之后其指控商会反对革命、应予一律取消的言论仍随处可见。

其二，为了根本解除生存危机，使商会能够取得享有法理依据的合法地位，许多商会都持

续呼吁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修订颁行新商会法。这一特殊动因，是清末民初制定和修改商会法规

从未有过的情况。随着商民运动的开展，商民协会和部分党部商民部要求取消商会的呼声不绝

于耳，国民党中央虽然并未改变 《商民运动决议案》所定对待商会的基本政策，但却开始意识

到商会在短期内难以取消并具有可资利用的价值，其对待商会的具体策略已逐渐发生从激进到

“保守”的变化，转而也一度倾向于通过制定新商会法对商会进行改造。另外，在 《商民运动决

议案》中原本也有一相关条文为 “由政府从新颁布适宜的商会组织法，以改善其组织”。②

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示下，１９２６年１１月由中央商民部召集，广东省市商民部、国民政

府司法行政委员会和省实业厅还曾会同讨论起草商会法大纲。该大纲草案确定了新商会法的若

干基本原则，要求商会以团结商人参加革命和发展商人应有利益为宗旨，在领导体制方面实行

委员制，取消旧商会的会长与会董制，凡正当商人均可申请成为会员，买办不准加入，职员通

过双记名普选产生，一年一任，再次当选只能连任一次，尽量减少会费以便更多商人加入。上

述各机构代表联席会议还决定，该大纲拟订后由司法部以此为依据起草新商会法，在一周之内

草就，以便提交下次会议讨论。③

但是，在此之后新商会法的制定却旷延时日未见结果。其原因一方面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在北伐期间军务紧急，加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也诸事繁杂，相比较而言制定新商会法显

然并非迫在眉睫之紧急事项。另一方面，国民党对待商会的政策从 《商民运动决议案》看似乎

十分明确，但内部实际上意见并不统一。不仅中央层面的基本政策与具体策略前后不一致，而

且中央与许多省市党部和商民协会对待商会的态度差异甚大，各地不断上传取消商会的强烈呼

声，多少也会对国民党中央产生一定压力。上述两方面原因，对新商会法修订进程缓慢都产生

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尽管当时国民政府 制 定 新 商 会 法 的 进 程 极 为 缓 慢，甚 至 是 断 断 续 续，但 却 使 商 会 意 识 到，

在面临取消危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敦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加快制定并颁布新商会法，能够在

动荡的革命年代使商会的存在获得新的法理依据。即使由此而导致商会发生一些变化，也能够

名正言顺地使商会得以保留而不被取消，因而不失为一种挽救危机的正当途径。正因如此，许

多商会都一直积极呼吁国民政府制定新商会法。

例如广东省商会联合会与广州市总商会积极响应，经过精心筹备于１９２７年１月初联合召开

全省商民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经过讨论和审议后表决通过３０余件议决案，议案内容涉及诸多方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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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总商会欢迎革命军》，《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８日，第９版。

有论者认为 《商民运动决议案》对于如何处置商 会 的 文 字 表 述 前 后 并 不 一 致，例 如 第 二 条 并 无 取 消 商

会之意，只是 “用严厉的方法以整顿之”，而第 七 条 却 是 “号 召 全 国 商 民 打 倒 一 切 旧 商 会”，以 商 民 协

会取而代之。之所以出现相互矛盾，可能是由于该决议案不同 章 节 的 起 草 人 不 同。（参 见 冯 筱 才：《北

伐前后的商民运动 （１９２４—１９３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８４页）
《商会法之起草会议》，《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５日，第３版。



面，其中即包括请政府修改商会法案。① 在此之后每当遭遇一些具体危机事件，商会也往往会更

为迫切地要求尽快制定颁布新商会法。例如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之后，促使湖北地区的民众运动

迅速高涨，并出现一些过激行动。商民运动也是如此，甚至还曾于同年１月发生汉口总商会副

会长被商民协会强掳关押事件，导致两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十分激烈，汉口商民协会因此而强烈

要求立即取消汉口总商会。国民党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专门针对该事件开会讨论处理办法，最后

作出决议要求总工会、商民协会均 “不得自行捕人”，并明确表示 “总商会仍应存在”，须与各

商民团体合作。②

在此前后，武汉三镇的商会都曾呼吁尽快制定新商会法。如武昌总商会先后为 “陈请颁布

商会法，遵照改 组 商 会 事”，呈 文 国 民 党 中 执 会 和 湖 北 政 务 委 员 会，提 出 “政 府 建 立，百 度 维

新，所有商会，自应遵照新章办理”，为此而要求制定新商会法， “俾商会依法改组，以符新章

而策进行”。③ 与此同时，汉口总商会也呈文请求湖北政务委员会拟订新的商会法规，以便商会

依法进行改组。该委员会鉴于 “近来武汉及各县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时常发生争议，我们现时

因承认旧商会之存在，然旧商会事实上却不能代表大多数商人，只能代表买办阶级，一般商人

深致不满”，但另一方面，“旧商会自身近来因环境关系亦感到有改善之必要，俾将来可在金融

上负点责任，及为政府财政帮多少忙，政委 ［务］委员会为适应此种情况故通过此案”，并 “呈

请联席会议决定批准”。临时联席会议于１９２７年２月讨论湖北政务委员会呈交的暂行整理湖北商

会条例，会议主席徐谦提议本案应先组织委员会将条例交付审查后再议，并建议推举财政部和

司法部两部部长及原提案人为委员。联席会议讨论审议之后通过了徐谦的这一提议。④

这对商会而言无疑是利好消息，湖北政务委员会在答复汉口总商会时也表示：“湖北商会条

例业经本会拟具草案呈请中央政治会议审议”，批准之后当即行公布，各商会请 “静候颁布，俾

便遵从”。但在此之后新的商会条例并未及时颁布。于是，汉口总商会又呈文国民党中执会，阐

明由于新商会条例迟未公布，不仅全省各商会均无新章遵循，而且商人团体之间各类纠纷时有

发生，难以为继，为此呈请国民政府 “迅将审议商会条例即日宣布，以便一致遵循”。⑤ 汉口总

商会的呈文虽词恳情切，但仍未达目的。紧接着，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国民党

在汉各级党政要员悉数出席开幕式。汉口总商会又在本次大会上提交请速颁商会法以资遵守一

案，⑥ 其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由上可知，商会不断要求制定新商会法，从表面上看主要是出于改组旧商会以适应新形势，

有利于广大商人参加革命的目的，但其背后实际上却蕴含着借此摆脱自身不利处境，解除生存

危机的深刻动因。然而，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待商会的政策仍是左右摇摆，中央与一些省市党部

的意见也不一致。１９２７年３月和５月，在 国 民 党 地 方 党 部 和 中 央 商 民 部 支 持 下，长 沙 总 商 会、

南昌总商会曾一度被商民协会接管，引起全国各地商会强烈反对。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

２２次会议议决商民协会对于商会 “不准接管”，在当时形势下商会应 “同时存在”。⑦ 国民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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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商民部随即又训令各省市党部商民部，“遵即以后对于旧商会不得任意接管”。①

但至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国民党中央商人部 （是年９月改称此名）又提出将商会与商民协会合并

的设想，直接引发更加激烈的商会存废之争。② 面 对 这 一 新 情 况，上 海 总 商 会 于 当 年１２月 发

起 召 开 各 省 商 会 联 合 会，全 国 各 地 商 会１４０余 名 代 表 出 席。当 时，国 民 党 内 部 的 “宁 汉 分

裂”已 转 为 合 流，蒋 介 石 在 掌 控 政 局 之 后 也 开 始 重 视 商 业 发 展，亲 率 党 政 要 员 戴 季 陶、孔

祥 熙 等 出 席 大 会 开 幕 典 礼，并 致 词 “希 望 各 省 商 会 注 意 两 点： （一）商 业 不 能 脱 离 政 治，

（二）商 业 之 进 展 须 与 农 工 各 行 联 合”；同 时 还 表 示：“望 贵 会 联 合 讨 论，如 有 意 见，不 妨 条

陈 政 府，政 府 当 无 不 予 以 容 纳。”③ 大会原定五大议题，但实际上主要讨论的是商会存废案。④

全国各地１７个总商会和商会提交了商会不能撤销案，呼吁国民政府尽快修订公布商会法，并具

体阐明原有 “商会法定于旧政府，不能适用”， “处此青天白日国旗 下，万 象 更 新，商 民 视 此，

本有修改之必要，亦既屡屡请求于我国民政府矣，深愿迅与修正公布，以资准则而示政府爱护

商民之本旨”。⑤

为了变被动为主动，本次大会还议决成立商会法研究委员会，并通过了商会改组大纲，拟

废除商会 原 有 会 长、会 董 制，改 行 执 监 委 员 制；会 员 不 限 男 女；尽 量 减 少 会 费，以 便 普 及 会

员。⑥ 另外，大会还以各省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名义呈文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阐明 “商会系法

定机关，其组织皆根据商会法。商会法不善，责在政府，不在商会”。为此， “理合依照决议案

具呈钧部钧府察核，请准撤销中央商人部废止商会提案。一面令行法制局将商会法迅速修正”。⑦

可见，商会应对生存危机的主要措施之一，仍是主动提出修订商会法的要求，希望通过颁行新

商会法以确保商会存在的合法性。

二、商会法之修订与商会相关要求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商会法的修订不仅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复杂动因，而且其修订进程也明显受到

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形势以及国民党自身发展变化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民党成为

执政党，开始重视经济建设。１９２７年１２月蒋介石亲率党政军要员出席各省商会联合会开幕典礼

并在会上致词，即释放出这一重要转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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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问题、商会存废问题，会议宗旨为 “以期商人之真正意志得所表示，俾各项重要问题可以解决”。有

关商会存废被列为最后一个议题，但由于当时商 会 存 废 问 题 最 为 紧 迫，故 会 议 召 开 后 变 成 代 表 们 讨 论

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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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新形势下，商会也更加积极主动地敦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制定新商会法。例如１９２８
年３月底各省商 联 会 总 事 务 所 即 呈 文 中 央 党 部 和 国 民 政 府，请 求 迅 饬 法 制 局 将 商 会 法 加 以 修

正，① 结果很快就得到不同于以往的预期回应。４月初法制局即函复商联会总事务所，请将各省

商会联合会议决的商 会 改 组 大 纲 以 及 具 体 改 善 方 案，抄 送 法 制 局 作 为 制 订 商 会 修 正 法 之 参 考。

商联会总事务所随即又呈文国民政府和工商部提出进一步要求，请核准由总事务所选派人员参

与修改商会法。② 与此同时，上海总商会、苏州总商会、江西省商会联合会等全国各地的许多商

会，也曾相继电呈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要求将修正之商会法迅予公布。③

随着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宗旨与任务也必然会加以修正，并涉及商会与商民

协会组织制度的重新规定与安排，对商会法的修订也将不无影响。根据执政之后国民党的新解释，

民众团体具有 “破坏”与 “建设”两种使命，但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军政时期民众团体的主要任

务是从事政治斗争，其使命以 “破坏”为主；及至训政时期，“其使命便一变而为发展产业及提高

文化，并协助国民政府整个的计划和一致的步骤之下，从事于革命的建设”。而在进入 “革命的建

设”新时期之后，商会的功能与作用显然比商民协会更为重要。除此之外，当时的国民党中央

还重新确定了民众团体的三项组织原则，其要点为各民众团体 “应使其分别组织”、 “保其完整

一贯的系统”、“加设或改设担负建设工作的机关”。④ 这三项原则实际上都对商会比较有利，因

为按照 “分别组织”和 “保其完整一贯的系统”等原则，商会理所当然不应被撤销。

由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拟订的 “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系统”，于１９２８年经国民党中常会

议决通过。根据该原则与系统的相关规定，具体就商会与商民协会而言，因两者存在明显差异

均应保留，不能予以合并。简言之，商民协会是 “以中小商人为重心”，商会则 “以大商人为重

心”，中小商人与大商人只是资产及营业范围大小不同，应该同属一个社会阶级。另外，商会与

商民协会的功能也各有侧重，存在较大差异。按照国民党中央的解释，商会 “为本党经济政策

之所在”，商民协会 “为本党革命力量之所存”。据此而确立的商人组织具体方案说明商民协会

是接受国民党直接领导的中小商人团体；商协各业会员各自可建立同业公会，同业公会可联合

建立商会；总商会、商会则是直接接受政府管理的大商人团体，其主要任务是发展工商业与国

际贸易。⑤

虽然此前国民党中央已曾多次表示商会与商民协会应 “同时存在”，但都只是就事论事地提

出暂时处理意见，并未以法规的形式予以公布，本次则是写入由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并颁行

的 “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系统”，而且还对长期存在争议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具体而详细的阐释，

这对商会来说意义非 同 小 可。即 使 这 个 民 众 团 体 组 织 原 则 及 系 统 并 不 是 国 民 政 府 颁 布 的 法 规，

也不是商会所一直期待的新商会法，但在当时的 “党国”体制下对于解决商会存废纷争，推动

新商会法的制订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许多商会遂借此有利时机进一步提出与新商会法修订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有的阐明：“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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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条例与商会权限上、组织上颇多抵触，而中央党部所议商人组织原则上并多歧说之点，亟

应明白规定，以免纷扰。”① 商会所谓商人组织原则中的 “歧说之点”，主要指的是如果由商民协

会各业会员组织同业公会，同业公会联合组成商会，商会联合组织总商会，势必造成商民协会

与商会成员的交叉重叠而产生新的矛盾冲突。为避免类似情形出现，全国商会联合会向国民政

府提出如下建议：商民协会主要由原有的商人总会、店员总会、摊贩总会联合组织，与同业公

会不发生直接联系，商会和总商会则由各同业公会或各商店代表联合建立，同业公会为商会的

基层组织。②

针对 “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系统”中商民协会以中小商人为重心，商会以大商人为重心的

说法，也有商会表达不同意见，认为 “商 会 会 员，向 无 阶 级，即 总 商 会 与 商 会 之 间，亦 向 无 隶

属关系，以故数十年来，从无阶级之斗争，隐符平等之原则。今强分之曰：商会以大商人为重

心，商民协会以中小 商 人 为 重 心，试 问 大 商 人 以 何 项 资 格 为 标 准？中 小 商 人 以 何 身 份 为 界 限？

强分阶级，引起斗争，前途危害，殊有不可胜言者”。③ 值得指出的是，商会提出上述诸多不同

意见和建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国民政府在修订商会法的过程中必须以 “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

系统”作为重要依据，尽管商会所提意见已无法使该组织原则及系统作出修改，但对此后商会

法的修订却产生影响。

当时，国民政府工商部正在进行商会法修订工作，并且已于１９２８年底拟订了商会法草案，

从相关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商会提出的这些意见和建议不仅引起了工商部关注，而且产生了实际

影响。例如商会反复阐明应避免出现商会与商民协会会员重叠现象，工商部长孔祥熙曾在回答

商民协会与商会关系这一敏感问题时，认为商会的特点是 “其分子为团体”，商民协会的特点则

是 “其分子为个人”，虽然二者有所不同，但 “即使并存，亦属无妨”。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认

为孔祥熙此说 “与中央通过之条例不符”，十分不满而致函质询，强调商会虽有公所、公会、会

馆等少数团体会员，但多数属个人会员。孔随后复函表示其说法只是就现实情况而言，至于以

后如何确定应以 “国府明文颁布之各项条例为准”。④ 但工商部在修订新商会法时，却基本上沿

用了孔祥熙的这一说法，实则接受了商会提出的建议，确定 “商会为商业的集团，认同业公会

或商业的法人为会员”；商民协会的 “组织分子则完全为商界的自然人，与商会之以业为组织单

位者”大不相同，主要由商人总会、店员总会、摊贩总会的会员联合组成。⑤ 这与商会提出的建

议可谓如出一辙。

在此前的１９２８年８月下旬，工商部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曾在沪举行会议，其议程之一为审

查商会法草案。当时，全国商会临时代表大会也在沪举行，获悉工商法规委员会最后一天将讨

论商会法案，全国商联会即致函该会：“查商会法为商会根本大法，关系重大，敝会决议公举代

表陈述意见，恳请延期，先将草案即饬廿份，以便先行研究，将其所得到会陈述，希即允如所

请。”⑥ 工商部随即将相关提案送交全国商联会，商联会专门组织的工商法规研究委员会对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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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进行了细致讨论。稍后，工商部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又根据商会的建议，议决提请中央重新

审议商会法草案中原有同业公会与商民协会和商会、商会与总商会关系的规定，并提出 “商会

组织应以工商同业公会为基础”，因而需先行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条例，如此才便于操作。① １９２９
年１月中央政治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将商会法、同业公会法草案等交付审查，并指定孔祥熙担

任召集人，与胡汉民、戴季陶等六人一起组成审查委员会。②

同年２月，胡汉民在审查委员会就商会法原则中的四个问题提请予以明确解释。③ 审查委员

会经讨论研究后作出的详细解释得到中央政治会议首肯，其内容要点是： （１）商会以业为组织

单位，由同业公会联合组成； （２）同一区域内每业限设同业公会一个，否则有发 生 冲 突 之 虞；
（３）商业的法人虽合原则条件，其愿组织同业公会与否完全属于自由，不能加以强迫； （４）如

无同业之商店，不必组织同业公会。④ 这些解释不仅与当时商会的意见基本上是吻合的，而且对

如何建立同业公会以组织商会考虑得更为细致。

由上可知，在商会法修 订 过 程 中 不 仅 国 民 党 中 央 政 治 会 议 和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反 复 进 行 讨 论，

商会也曾发表过 不 少 相 关 意 见 和 建 议 并 产 生 一 定 影 响。类 似 的 情 况，在 清 末 《商 会 简 明 章 程》

和民初 《商会法》制定的过程中均未曾有过。但是，商会提出的有些建议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也

并未接受。例如对 后 来 改 定 之 商 会 法 原 则 草 案 中 “不 设 总 商 会，一 概 冠 以 地 域 名 称”的 规 定，

许多商会都表达了不同意见。１９２８年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的工商法规研究委员会，在第一次会

议上 “报告大会交到孔部长提案四件”，逐一讨论之后，认为 “惟总商会一总字，须待工商部解

决。各委员讨论结果，议决电请工商部保留”。⑤ 随后，全国商会联合会又致电工商部进一步予

以阐述：“查总商会、商会，原无阶级之分，不过 繁 盛 都 会、商 埠 职 员 规 定 多，其 余 职 员 规 定

少，以此分别而已。稽之世界各国，均有总商会、商会两种，我国不应独异。……案经大会一

致表决，仍用总商会、商会名义，合电请求即予规定于商会法中。”⑥ 但是，对于商会反复吁请

的保留总商会这一要求，国民政府始终予以拒绝。

三、新商会法的颁布及其影响

尽管新商会法的修订并未全部接受商会的意见，但种种迹象足可体现新时期国民党与国民

政府对待商会的新政策。尤其是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 “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系统”已明确规定

商会和商民协会应予并存，国民政府工商部拟订的商会法草案对此也有清晰表述，使得继续保

留商会几成定局。然而，随后的事态发展却并非商会所期望的那样，甚至也出乎国民党中央的

意料之外。

在此期间，有些地方 党 部 和 商 民 协 会 仍 固 执 地 认 为 商 会 应 予 取 消，不 能 与 商 民 协 会 并 存。

１９２８年８月，身为上海特别市党部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德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⑦ 即主张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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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部长孔祥熙呈国民政府文》，１９２９年１月，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政４／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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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会法四问题解释报告书》，１９２９年６月，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政４／５４—１２。
《工商法规研究会初议纪》，《申报》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日，第４张第１４版。
《全国商联会之两要电》，《申报》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３日，第４张第１４版。此段引文中 “我国不应独异”中

的 “应”字，原报完全模糊辨认不清，系根据上下文内容及放大字形推断，或许有误。

关于陈德征，参见齐春风：《陈德征失势缘由考》，《历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之名称应 “根本废除”，俟举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以正式决议明令取消商会。在谈及

修订中的商会法时，陈德征还有意将商会法用商人总会法替代，以商人总会替代商会，并说工

商部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审议商会法草案 “仅系讨论性质”，不能作为定论， “盖法规定由中央

颁布，工商部仅可贡献法规草案”，① 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商会法草案的权威性，为取消商会制造

舆论。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底全国商联会投票预选立法院委员１０人，呈请中央党部、立法院 “遴选五

人，任命为立法院委员”。② 尽管全国商联会在呈文中作了详细说明，但上海特别市党部仍认为

商会此举 “殊为乖谬，特予警告”，③ 全国商联会则通电表示拒不接受 “警告”，并质疑党部对商

会是否拥有管辖权。上海党部更加恼羞成怒，其所属各区党部也纷纷严厉指责商会这种藐视党

部的反革命行动 “无可容赦”，强烈要求立即解散全国商联会。④ 于是，商会与部分地方党部的

关系急剧恶化。正因如此，许多地方党部和商民协会借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之际强

烈要求取消商会，又一次引起了激烈的商会存废纷争。⑤

因争议十分激烈，而且 取 消 商 会 显 然 与 国 民 党 中 央 与 国 民 政 府 已 确 定 的 新 政 策 存 在 矛 盾，

故国民党 “三大”最终并未对有关取消商会的提案形成决议，仅根据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建

议于会后移交中执 会 办 理。经 过 此 次 纷 争，商 会 更 进 一 步 意 识 到 敦 促 国 民 政 府 颁 布 新 商 会 法，

对于确定商会合法性的重要意义。上海总商会遂又于１９２９年４月上旬致电各省商会联合会、全

国各总商会，阐明商会法现已由工商部提交行政院咨请立法院核议，“敝会现即拟呈请政府颁布

该法，俾资全国遵循”，并号召各省商会 “一致呈请”，⑥ 得到全国商会的积极响应。

国民党 “三大”虽未对取消商会作出决议，但新一轮取消商会纷争的出现却对国民党中央

先前作出商会与商民协会 “二者并存”的新政策提出了严重挑战。不仅如此，商会与商民协会

之间的矛盾也未得到缓解，仍有可能爆发新的冲突。在国民党 “三大”闭幕后不久，就发生了

上海总商会因会所被砸，“员役理阻，几被殴辱”，不得不愤而宣布 “闭门”事件。上海特别市

商民协会发表 宣 言，声 称 总 商 会 闭 门 停 止 办 公 “别 有 居 心”，是 “不 顾 商 民 利 益，有 负 会 员 委

托”的不良行为，“百喙亦难自辩”。⑦ 上海特别市党部控制的 《民国日报》则发表文章称上海总

商会 “闭门”之举是 “反革命的重大事件”， “买办阶级的猖狂”。⑧ 在各区党部的强烈要求下，

上海市党部还议决呈请中央解散上海总商会。为此，上海总商会不得不同时呈文中央党部、国

民政府、行政院和工商部等党政机关，并公开发布通告将 “事实陈明，请求制止查办，以免风

潮扩大”。⑨

面对商民协会与商会难以调解的激烈矛盾，国民党中央只能转而采取新的应对策略。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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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征对于工商法规之意见》，《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８年８月２７日，第２张第４版。
《冯少山为立法委员事致胡汉 民 函》，天 津 市 档 案 馆 等 编： 《天 津 商 会 档 案 汇 编》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上 册，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６５页。
《市指委会为擅选立法院委员事警告全国商联会》，天津市 档 案 馆 等 编：《天 津 商 会 档 案 汇 编》（１９２８—

１９３７）上册，第５６７页。
《六区党部请解散全国商会联合会》，《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８日，第２张第１版。

参见 《民国商联会请愿维持商会及统一民众团体组织函 电 辑 录》，天 津 市 档 案 馆 等 编：《天 津 商 会 档 案

汇编》（１９２８—１９３７）上册，第４９２—４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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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宣言》，《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下册，第６１９—６２０页。

徐尚彼：《反革命的事实是革命者的教训》，《民国日报》（上海）“觉悟”副刊１９２９年５月１０日，第４
张第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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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委派身为中央委员的叶楚伧专程赴沪负责调查此次事件，接着中常会于５月初通过决议，饬

令上海商民协会和总商会一律停止活动听候整理，成立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负责处

理相关事务，并代行原商民协会和商会的职权。此时，国民党中央也意识到必须统一商人团体

才能结束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纷争，上海商整会的成立主要就是为了接收上海商民协会、上

海总商会 （包括闸北商会、南市商会）等商人团体，重新建立统一的商人组织。经中常会批准

的上海商整会初拟组织大纲第５条原定 “整理完成之团体，定名为上海特别市商会”，① 而不是

上海商民协会，已透露出国民党中央保留商会和取消商民协会的意图。稍后中常会虽又重新修

订商整会组织大纲，以 “统一团体”代替了 “上海特别市商会”等文字，但从后来的实际情况

看这一改变并非意味着国民党中央政策的变化，只是暂时不作明确表示以免引起商民协会反对。

上海商整会的工作程序也是按照原有部署进行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该会于１９２９年６月提交的

会务报告曾提及商会法是该会整理商人团体的重要依据，“现商会法原则四条已由中央政治会议

通过……希望中央早颁法令，则本会进行更有遵循也”。②

与此同时，国民党 中 央 和 国 民 政 府 也 加 快 了 审 议 民 众 团 体 规 章 与 新 商 会 法 的 进 程。新 订

《人 民 团 体 组 织 方 案》于１９２９年６月１７日 经 国 民 党 中 央 审 议 通 过，该 方 案 较 诸１９２８年 公

布 的 “民 众 团 体 组 织 原 则 及 系 统”更 为 详 实，阐 明 “民 众 运 动 必 须 以 人 民 在 社 会 生 存 上 之

需 要 为 出 发 点，而 造 成 其 为 有 组 织 之 人 民”，并 对 人 民 团 体 分 类 也 作 出 了 明 确 规 定，主 要 分

为 职 业 团 体 和 文 化 团 体 两 类，地 方 自 治 团 体 另 案 规 定。职 业 团 体 只 有 工 会、农 会、商 会 三

种，社 会 团 体 为 数 较 多，包 括 文 化 团 体、学 生 团 体、妇 女 团 体、慈 善 团 体 等。③ 《人民团体

组织方案》的颁布，无疑是国民政府整理、改组包括各类商人团体在内的原有旧民众团体，以

及批准成立新民众团体的重要依据，商民协会名称已不在其内，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再次预示了

商民协会的最终结局。

在此之后，国民政府对新商会法的审议也加紧进行。１９２９年７月２０日立法院召开第３５次

会议，商会法修正案在会上经过讨论和议决顺利获得通过。次月１５日国民政府即颁布各商会期

待已久的新商会法。戴季陶认为新商会法的颁行，足可 “纠正从前北京所发布之个人自由入会

制度之缺点，同时亦以解除数年来各地幼稚的商民运动之纠纷”。④ 很显然，戴季陶也认为新商

会法颁布之后，很快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种种矛盾纠葛。１９３０年２月７日

国民党中执会第７０次常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限期撤销全国各地商民协会，并向各省市党部发

布训令，国民政府随后也通令各级官署限期取消商民协会。

需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出现与国民党最初开展商民运动时所定方略截然相反的这种结局，

是因为国民党中央后来意识到 商 会 “为 本 党 经 济 政 策 之 所 在”，在 经 济 方 面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与 影

响，转而改变先前所定以商民协会逐步取代商会的方略，实施商会与商民协会同时并存的新政

策。但由于商会的存在严重束缚了商民协会的发展，致使商民协会对这一新政策颇为不满，仍

固执地坚持 “商人组织应归一统，不当强别为二”，⑤ 并与商会产生更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造

成商界严重分裂局面，迫使国民党中央必须作出二选其一的抉择。从 “破坏”转入 “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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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之后，保留在经济建设中作用显著的商会而取消商民协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国民党中央

的最终选择。

总体来看，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历经多年的商会法修订堪称错综复杂，并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值

得重视的影响。

首先，商会法的修订和新商会法的正式颁布，以及随后撤销商民协会命令的施行，终于结

束了延续多年的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的纷争，也使工商界内部两大阵营围绕 “革命”与 “反革

命”的你死我活斗争趋于平息，重新恢复至以往的常态。纵观整个近代中国商会法的发展演变

历史，以新订商会法决定商会生存发展命运的这一独特作用与影响，唯有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商

会法修订与颁行中有所体现，可谓充分反映了国民革命前后，“革命”意识形态因素广泛渗透并

影响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时代特征与历史特点。作为社会经济团体的商会，在这一时期也被卷

入汹涌澎湃的 “革命”漩涡之中，受到政治风浪的猛烈冲击和严重影响，甚至几乎遭遇灭顶之

灾。所幸的是，新商会法的颁行终使商会免于遭此厄运。

其次，处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复杂政治形势之中的商会，面临 “反革命”指控以及被取消的严

重政治危机，坚持通过采取合法斗争方式而达到最终目的，表明其适应各种复杂政治形势的能

力较诸以往也有显著提高。上述这一严峻的考验和经历，对于近代中国的商会而言称得上是一

次记忆深刻的政 治 历 练。在 此 过 程 中，全 国 商 会 联 合 会 和 各 地 商 会 始 终 紧 密 合 作，协 调 行 动，

通过主动呼吁和积极参与商会法修订的方式，历经多年努力抗争，终于以新商会法颁布重新获

得法律认可的社会地位，得以继续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而自成立之初即号称最具 “革命”性

并始终试图取代商会的商民协会，最后反而被国民党明令取消。尽管这一结果与政治形势以及

国民党中央有关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但也不能否认各地商会始终不渝努力坚持，积极进行抗

争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最后，商会法的漫长修订进程与最终颁行，对于促使国民党对待商会态度的转变也产生了

一定作用与影响，甚至可以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国民党从激进到 “保守”的发展

演变进程。在大力开展商民运动之初，国民党简单地认定商会是 “反革命”商人团体，并在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相关决议案，确定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方略，这无疑是一种偏激的

政治决策，由此带来工商界的严重混乱与纷争，也使国民党不断穷于应付新出现的纷争。事实

表明，无论是辛亥革命时期还是国民革命时期，只要能从各方面进行有效的动员和组织，商会

都有很大可能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社会团体之一。但当时的国民党却将这一有可能支持革命的

重要力量，武断地置于革命的对立面，既削弱了革命力量也扩大了敌对阵营，这显然是一种较

为严重的政治失误。随 着 革 命 运 动 的 发 展 变 化，以 及 商 会 支 持 国 民 革 命 的 具 体 行 动 不 断 展 现，

国民党对待商会的认识逐渐有所改变，所采取的政策开始从激进转为 “保守”，加上商会不断敦

请修订商会法，也使国 民 党 意 识 到 修 订 商 会 法 不 失 为 真 正 改 变 对 待 商 会 激 进 政 策 的 根 本 举 措。

因此，商会法的修订与颁行，既与国民党自身的发展演变紧密相联，也与商会的呼吁敦促不无

关系，成为促使国民党发展转变的众多因素之一。

四、新商会法之要点及商会态度分析

新商会法共计９章４４条，以下简略介绍其要点并与旧商会法作对比分析。

第１章为 “总则”，共４条。第１条阐明 “商会以图谋工商业及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工商

业公共之福利为宗旨”。第２条规定 “商会为法人”。第３条阐述商会的职能：主要负责工商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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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发展、征询通 报、调 处 公 断、证 明 鉴 定、统 计 调 查 编 纂，以 及 国 际 贸 易 介 绍 与 指 导；另 外，

还包括设立商品陈列所，创办各级商业学校以及其他与工商业相关的公共事务；如果遭遇市面

恐慌，商会也负有维持责任。第４条补充说明，凡有关工商业之各方面事项，商会均可直接向

中央或地方官署提出建议。① 以上规定，与清末民初的商会规章相比较并无根本改变，只是更加

全面和具体。②

第２章主要是有关商会设立的条文，共计４条，分别规定各市县均允许设立商会，如属工商

贸易繁盛区镇也可以 另 设 商 会；凡 成 立 商 会 必 须 由 所 在 地 区５个 以 上 同 业 公 会 共 同 提 出 申 请，

少数地区无同业公会则由商业法人或５０家以上商店联合申请；海外华商申请设立中华商会，不

受此限制。此外，发起人须召开成立大会，订立商会章程，报请地方主管官署转呈省政府核准，

另还须转报工商部备案。

与此相关的第８章是成立商会联合会的规定，各省商会均可组织商会联合会，中华民国商

会联合会由各省商会联合会及特别市商会联合组织。各省商会联合会的设立须由该省五分之一

以上商会联合发起，对此表示同意的商会则须达到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才能呈请省政府核准

转报工商部备案；全国商会联合会的设立，也须四分之一以上的各省商会联合会及特别市商会

联合发起，并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各省商会联合会及特别市商会同意，呈请工商部核准之后转报

国民政府备案。与民初商会法相比较，以上规定在表面上仍保留了商会的三级组织网络，即全

国商会联合会、各省 商 会 联 合 会、各 市 县 商 会，但 极 为 重 要 的 一 大 改 变 是 取 消 了 各 省 总 商 会，

事实上各省商会联合会并不能充分发挥原有总商会的重要功能与作用，因而商会对此多有不满。

第３章共计９条，是关于商会会员的具体规定，包括公会会员和商店会员两种，分别由公会

和商店举派，称 “会员代表”。每个公会和商店至少可举会员代表１人，③ 无男女性别和资产多

寡等条件限制，只是 “以在本区域内经营商业之中华民国人民年在二十五岁以上者为限”。无论

公会会员代表还是商店会员代表，均有表决权、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另规定 “有左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不得充商会会员代表：（一）剥夺公权者；（二）有反革命行为者；（三）受破产之宣告尚

未复权者；（四）无行为能力者”。不难看出，新商会法对会员资格规定的不同之处，一是放宽

性别限制，二是 “有 反 革 命 行 为 者”不 能 充 任 会 员，可 谓 首 次 从 政 治 上 对 会 员 资 格 进 行 限 制，

这一规定在清末民初均不曾有过，体现了当时政治因素对商会的一定影响。④

第４章是关于商会职员的条文，共计６条。新商会法规定各级商会均不再设立正副会长及会

董，会长改为主席，会董改为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由会员大会就会员代表选任委员。执行委

员名额最多不能超过１５人，监察委员名额不超过７人，而且市县商会和商会联合会，均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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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新商会法，参见马敏、肖芃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４辑上册，第５０—５５页。以下不再一一

作注。

时人认为新商会法揭明了商会之宗旨，而 “旧 商 会 法 并 无 是 条，本 法 为 确 定 商 会 之 宗 旨 计，故 明 白 规

定之”。（见王均安编著：《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释义》，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９年，第１页）

在此基础上另规定公会和商店 “最近一年间 之 平 均 使 用 人 数 超 过 十 五 人 者，就 其 超 过 之 人 数，每 满 十

五人得增加代表一人”，但公会会员代表 最 多 不 能 超 过２１人，商 店 会 员 代 表 最 多 不 超 过３人。 （参 见

《商会法》，马敏、肖芃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４辑上册，第５２页）

王均安曾解释新商会法此条规定说：“商会最为人所诟病之点，即在会员代表之不整，故本法特以明文

限制上列四项之人，不得为 会 员 代 表 也。”他 还 说 明 被 剥 夺 公 权 者，具 体 是 指 被 剥 夺 担 任 公 务 员 之 资

格、依法律所定之选举人及被选举人资格、入军籍资格、任官立公立学校教职员资格、任律师资格等。
（参见王均安编著：《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释义》，第２３页）



过此名额限制；常务委员在执行委员中互选，主席１人从常务委员中选举；所有执监委员的任

职期都不能超过四年，每到二年必须改选半数，不能连任；委员均为名誉职，就任后于１５日内

呈报特别市政府或呈由地方主管官署转呈省政府转报工商部备案。与旧商会法比较而言，职员

名称的改变可谓表面之变动，实际影响并不明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体现了现代组织的特

征，但不区分商会联合会、总商会和县商会，均限定执行委员至多不超过１５人，比原来总商会设

置３０—６０名、商会设置１５—３０名会董的数额减少了许多，① 势必难以应对大商会之繁杂事务。

第５章共计６条，主要规定了商会的会议制度。这方面的规定与旧商会法基本相似，会员大

会也包括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从实际情况看各商会一般都能保证每年定期举行一次会员大会，

主要是从事选举活动，但临时性的全体会员大会则较少举行。新商会法要求由执行委员会召集

定期和临时会议，每年至少必须举行一次定期会议，临时会议须由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会议提

议，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会员代表请求方可召开；会员大会必须有过半数会员代表出席，并获得

过半数出席代表同意才能形成任何决议。另还规定了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开会次数，前

者每月至少开会两次，后者每月至少开会一次。以上会议制度以及第６章 “经费及会计”、第７
章 “解散及清算”的规定，与清末民初商会法规的相关条文比较并无大的改变，但更为明确具

体，也更便于操作。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３日，国民政府工商部公布 《商会法施行细则》４４条，对相关具体问题进行

补充规定与说明。其中较重要的条款有：新商会法所称之地方主管官署，在市为市政府，在县

为县政府；发起成立商会时，应呈明地方主管官署 （在特别市为社会局），如同时有两组以上发

起，由地方主管官署核定之；商会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的产生，不能按业摊派或分业自选，必

须召开会员大会在会员代表中进行票选，以得票最多数者当选；各级商会投票选举时须报请所

在区域官署派员到场监督，全国商会联合会则由工商部 “派员莅场监督，并执行本法及本细则

规定之抽签事项”；商会得依章程另选候补委员，遇有缺额依次递补，其任期以补足前任任期为

限，人数不得逾委员名额之半；各商会凡对于各级官署有所陈请时，“均适用公文程式条例人民

对于官所公署之规定”；各级商会之间，“商会、全省商会联合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及同业公会

彼此往来用函，分事务所对官所之关涉事项，由所属之商会行之”。此外，施行细则对于商会改

选改组、委员就任呈报、执行和监察委员会议、常务委员名额、全省商会联合会和全国商会联

合会事务所的设立等，均作了规定及说明。②

新商会法颁布之后，曾有支持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国民党上海市第九区党部，强烈要求国

民党中央明令予以取消，认为 “设如取消商协组织，则不特专替大商人造成有把持会务、垄断

小商人之机会，且亦违背中央议决案”。③ 但对于商会而言，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最好结局。湖

南全省商会联合会致工商部长孔祥熙的快邮代电，就曾不无感激地表示：“新商会法已于本年八

月十五日奉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商人团体之根本组织既经确定，举凡近数年来各地商民协会与

商会之纠纷，均可迎刃而解，湘省商人，群深庆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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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民国总统及国务卿签署公布之 〈商会法〉》（１９１５年１２月），天 津 市 档 案 馆 等 编：《天 津 商 会 档 案 汇

编》（１９１２—１９２８）第１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０９页。

马敏、肖芃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４辑上册，第５６—５８页。
《九区党部呈请取消商会法与同业公会法》，《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９年８月６日，第２张第４版。
《湖南全省商会联合会快邮代 电》，１９２９年９月 （原 件 未 注 明 发 电 时 间，根 据 内 容 推 断），台 湾 “中 研

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档，１７—２３。



正因如此，商会对于新商会法的实施较为积极，全国商会联合会还成立 “实施新商会法指

导委员会”，其职责为指导各省商联会及各商会依法改组，并依新商会法拟定组织方案，呈请工

商部纳入商会法施行细则。具体内容包括依法改组程序、各商会依法改组完竣日期、全国及各

省商联会召集代表大会之方案及日期、商会候补执监委员额数之规定、商会职员之选举等。① 在

后来颁布的商会法施行细则中，这些内容多数均纳入其中。

对于新商会法中的一些新规定，曾任上海总商会会董和执行委员会主席委员的赵晋卿 （字

锡恩）也给予肯定。例如商会由五个以上工商同业公会发起成立，团体会员主要限于同业公会，

赵晋卿认为作出这样的规定，“渊源吾国固有习惯，实为立法上之一进步。而其他规定之商会职

务，亦颇与现今经济趋势相吻合。本此制度精神，发挥光大，必能使吾国工商业日渐发达，挽

救贸易之逆势，而增进公共之福利”。②

不过，仍有商会对新商会法表达不满意见。例如 “代行旧日四商会之职权”的上海商整会，

曾就新商会法中的两大问题向工商部提出修正建议。一是针对商会执行委员至多不逾１５人，监

察委员不逾７人的规定，商整会认为名额太少，将会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如上海工商同业公会

“为数将二百，执行委员任期四年，每两年改选半数，任期既较旧商会法为长，而名额较旧商会

法最高限度仅及四分之一。是此十分之九之同业公会平时缴纳会费及每年一次会员大会外，几

与商会毫无关系”。二是希望在新商会法或工商同业公会法中增加相关条文，明定商会与工商同

业公会之间的特殊关系。由于新商会法与旧商会法不同的一项重要规定是，必须由该区域内五

个以上之同业公会联合发起才能成立商会，而且同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关系至为深

切。但 “查阅此次所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全文，对于商会竟似绝无关系”。此外， “工商同业公

会既为商会之基本会员，其地位实与从前不同。依此理论，其入会乃当然的、义务的，而非可

任意加入，或任意退出，殆为最明显之事。兹于此点亦绝无规定，深虑流弊所至，不免使商会

组织根本摇动，即使弊不至此，亦恐商会徒具形骸”。③

关于公文程式之 规 定，许 多 商 会 原 已 明 确 提 出 具 体 建 议，但 未 被 采 纳。新 商 会 法 颁 布 后，

各商会对此仍多有意见，有的指出：“行文程序须呈由所在地县市政府核转，缩小商会之范围，

减削商会之权限，举军阀时代尚不肯为者，而我青白旗帜下竟然为之，核与民主集权主义显有

不合。”④ 还有商会认为公文程式的这一改变，“于商事前途，大有障碍”，必须 “全国商会群起

力争，以维原有名分与地位。惟兹事体大，为全国商会本身利害之所关，请一致协争，以达最

后修正之目的”。⑤ 全国商会联合会则针对商会法施行细则中的有关条文规定，指其存在八大窒

碍，特向工商部呈请进行修正。⑥

商会法及其施行细 则 颁 布 后，尽 管 商 会 提 出 一 些 修 正 意 见，但 却 并 不 容 易 被 工 商 部 采 纳，

特别是这两个法规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反复讨论方始出台，如果颁行伊始即作较多修改，官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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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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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商会法指委会简章》，《申报》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７日，第４张第１３版。
《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诠释·序》，上海：工商部工商访问 局，１９３０年，第２页。赵 晋 卿 后 曾 担 任

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商业司司长，以及工商部驻沪办事处处长、工商访问局局长。

本段中的引文均出自 《商整会呈请修正商会法》，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

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下册，第６４６—６４７页。
《吉林总商会列举新商会法应修改之三点》，《法 律 评 论》 （北 京）第８卷 第８期，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第２３—２４页。
《地方通信·苏州·总商会力争修改商会法》，《申报》１９３０年２月７日，第３张第１１版。
《全国商联会呈请修正商会法窒碍》，《申报》１９３０年１月２５日，第５张第１７版。



然会感到脸上无光。① 工商部即曾就上海 “商整会前因商会法对于执监委员人数，规定太少，不

敷办公”之意见作出如下批示：“事关变更立法原则，所请转呈一节，碍难照准。”② 许多商会提

出保留总商会名称与执行旧公文程式的要求，也都未能如愿。为数甚少之能够得到工商部批准

修改的是商会法第４２条，即 “本法施行前已成立之商会联合会应于本法施行后六个月内依本法

改组之”，全国商会联合会认为诸事繁杂，各商会难以在规定的时限内全部完成改组。１９３０年２
月，工商部同意报请行政院转立法院审核批准 “商会改组期，延长八个月，截至本年十月十五

日为止”。③ 同年４月，行政院发布第８９６号训令，宣布将商会法第４２条作如下修改：“本法施

行前已成立之商会及商会联合会，应于本法施行后一年内依本法改组之。”④ 按此新规定，商会

改组限期截止于１９３０年８月１５日。但至７月仍有不少商会未完成改组，全国商会联合会遂又向

工商部呈请于原定期限再展缓半年，但立法院认为 “再三修改条文，致损法律之确定性，所请

再行展期六个月之处，应无庸议”。⑤

另一修改之处，是缘于华侨联合会针对工商部修正商会法施行细则第４１条 “本法施行前成

立之旅外中华总商会均依本法改称某埠华商商会”提出异议，希望 “仍准各中华总商会沿用旧

称”。因海外华商会同时还须向居留地政府申请立案，在当时的情形下，如果 “更换会名，重新

立案，势必多方挑剔，不给 ‘准’字，新 者 难 以 成 立，旧 者 将 劝 解 散，旅 外 侨 商，更 无 团 结 之

可能”。⑥ 后经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将 《商会法施行细则》第４１条全部删除，由工

商部 “令仰知照”。⑦

五、余　　论

如何认识国民党依据新商会法及其施行细则整顿改组商会的举措？以往的有关论著大多是

给予负面否定评价，认为经历整顿之后 “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商会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

名存实亡，商会完全处于屈从政府意志的附属地位”。⑧ 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此后的商会实际上

并非完全屈从于国民党政府，不再具有民间社团性质，而是在许多方面仍继续保持着作为独立

民间工商团体的特征，以致当时国民党浙豫沪等地党部还曾对新拟订的商会法和工会法未明确

规定国民党党部的领导权力提出质疑，并对训政时期不能明定党对工会和商会的指导组织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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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对新商会法的制订尽管十分慎重，但仍出现不应有的失误。例如第１２条 “商会的法人或商店

别无同业或虽有同业而无同业公会之组织者”，其中 “商会的法人或商店”在字面上令人费解，有商会

提出 “会”字是否为误，请求鉴核。国民政府文官处呈请立法院审核，得到的答复是：“查商会法第十

二条商会的法人或商店，其会字系业字缮写之误”，“自 应 通 饬 更 正”。《为 奉 令 商 会 法 第 十 二 条 “商 会

的法人或商店”其中会字系业字之误亟应更正仰知照由》，《交 通 公 报》第７９期，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２日，

第１９页。类似这样的失误，在正式颁布的政府法规中照理是不应该出现的。
《修改商会法之部批》，《申报》１９３０年４月８日，第４张第１３版。
《商会法略有修改》，《申报》１９３０年２月１４日，第２张第８版。
《商会法修正》，《益世报》１９３０年４月１４日，第１张第４版。
《修正商会法第四十二条改组期限一年六个月及同业公会法 改 组 期 限 案 合 并 审 查 报 告》，《立 法 院 公 报》

第２１期，１９３０年９月，第１３—１４页。
《华侨联合会电请修正商会法》，《申报》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４日，第３张第１０版。
《商会法施行细则删去第四十一条之令文》，《工商半月刊》第２卷第１８期，１９３０年９月。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 （１９０２—１９２９）》，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００页。



力表示反对，① 这与过去有关论著所得出的结论不无出入。针对一部 分 省 市 党 部 的 质 疑，１９２９
年９月戴季陶曾说明商会法 “文上未曾涉及党部之指导，亦为法律当然之形式”。之所以如此，

是由于 “本党对于人民团体之扶植指导检举非法等，皆系促进法治运动”，因而 “新商会法第二

章第六条之规定与组织方案并无抵触。法律明文上不明定党之关系，系属通例，不独本法为然

也”。当然，此时的戴季陶并非否认国民党对商会、工会等民众团体具有领导权力，只不过认为

在训政时期此条已是不言自明之理，无需载入相关法规。按照他的解释，国民党 “对于人民团

体之法律行为有决定之效力，不论法律之规定如何，皆可运用”。② 另 外，国 民 党 中 央 先 前 制

定 的 《民 众 团 体 组 织 原 则 及 系 统》也 曾 说 明：“党 对 于 民 众 团 体 是 领 导 的 关 系，不 是 命 令 的

关 系。”该 组 织 原 则 及 系 统 还 指 明 “以 党 治 国，是 以 党 透 过 政 府 而 实 施 政 策，并 不 是 党 直 接

去 命 令 民 众 或 统 治 民 众”。③ 尽管如此，这样的规定与国民革命早期国民党领 导 民 众 运 动 时，

在中央与各级党部设立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商民部直接指挥和领导民众团体的

做法仍有所不同。

还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新商会法的规定，民初开始实行的会长制一律被取消，各级商会全

部改为委员制，至多设立１５名执行委员和７名监察委员，但委员均由会员大会票选产生，“以得

票数最多数者为当选”，并非由政府指派，只不过为显示公正性和权威性，选举时由所在地方政

府派员 “莅场监督”。商会的经费也非由官府划拨，而是商会自行筹措，主要分为事业费和事务

费两类，其中事业费 “由会员大会议决筹集之”，事务费一般是 “由会员比例于其所派代表之人

数及资本额负担 之”。商 会 的 设 立 与 解 散，同 样 是 由 工 商 业 者 自 行 决 定，而 不 是 取 决 于 官 府 意

志。有关商会成立之要求和程序前已述及，“商会之解散须经会员代表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

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方得决议”，只是成立后需经由地方主管官署转呈省政府核准，并转

报工商部备案，解散时亦需经工商部核准，此与民初商会法的规定并无不同。④ 上述情况表明，

商会依照新商会法改组之后仍基本上保留独立民间工商团体的性质。曾有商会认为 “自十七年

（１９２８年）至于今日 （１９３１年７月），可称建设期。此期为已出危急期，而从事建设也。自入建

设期以来，先时为筹备改组市商会之一切手续，自改组而后，今尚不及半载，已着手分科，并

派员赴南洋考察商业，提倡国际贸易以及筹设商业夜校、周刊等事，其一种焕发精神，迥非昔

比矣”。⑤ 显而易见，商会自身也并未感受到改组之后其已丧失原有独立性与自主性，更非完全

处于 “屈从政府意志的附属地位”。

纵观整个近代中国商会法的发展演变进程，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商会法的修订与颁行具有非常突

出的鲜明特点，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民革命前后的政治生态特征，对商会生存与发展所产生的

影响也至关重要，因而一直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就动因而言，清末 《商会简明章程》的制定

颁行，是清政府在推行 “新政”，实施振兴工商、奖励实业的背景下，为了 “通官商之邮”和发

展民族工商业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经济改革举措；民初 《商会法》的颁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民

国北京政府致力于实业团体兴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起主导作用的都是经济因素。而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新商会法的修订颁布，政治因素则明显产生主导性影响。国民党在推行商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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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豫沪等省市党部对工商会法意见要点》（手抄稿），１９２９年８月，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政４／５３—７。
《商会组织之原则及新商法运用方法要点》，《中央周报》第６７期，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６日，第２３—２４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５辑第１编 《政治》（３），第１３４页。

本 段 引 文 均 引 自 《商 会 法 施 行 细 则》，参 见 马 敏、肖 芃 主 编： 《苏 州 商 会 档 案 丛 编》第４辑 上 册，

第５６—５８页。
《天津市商会的历史沿革》，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１９２８—１９３７）上册，第３页。



之初，即认定商会是 “不革命”甚至是 “反革命”的旧式商人团体，并力图动员中小商人成立

革命的新式商人团体商民协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取代商会。当商民协会与商会不断发生矛

盾冲突，而商会又一时难以取消之际，国民党决定采取 “颁布适宜的商会组织法，以改善其组

织”的策略。面临被取消危机的商会，在不断申诉其 “革命”历史并自身进行改革的同时，也

反复推动国民党修订颁布新商会法，希望以此确定自身的合法社会地位，安全渡过前所未有的

政治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宣布从 “革命的破坏”进入 “革命的建设”

新时期，对待商会的态度与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转而希望商会与商民协会同时并存。但在两

个商人团体无法并存，必须二选其一的情况下，国民党最终选择商会，颁布新商会法，取消商

民协会，由此出现与国民党开展商民运动初期所定方略完全不同的结局。

由于上述原因，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商会法的修订过程也较为漫长，前后历经三年多时间，其主

要原由也是缘于上述国民党对待商会的认识以及所采取的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因时间较

长，商会也得以对商会法的修订不断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商会对商会法的修

订有较深程度的参与。这些意见和建议，有的是出于有利于商会运行发展的一般性理由，但更

多是为了维护商会作 为 独 立 民 间 工 商 团 体 的 性 质 及 其 社 会 地 位，有 着 明 显 的 自 身 动 机 与 立 场。

而国民党则出于各方面考虑，有选择性地接受商会的部分建议，同时也拒绝商会反复提出的部

分要求，由此反映出国民革命前后官方与商会之间的特殊互动关系机制。

探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商会法的修订颁行以及各商会、商会联合会依据新商会法进行改组的作

用与影响，如果不对其来龙去脉进行较长时段的考察，尤其是忽略对商民运动发展演变的了解，

将难以作出合乎历史实际的确切评价。以往得出的相关结论即是如此，论者大都忽略新商会法

颁布和商会改组之前的数年间，商会为避免被取消的厄运，继续拥有合法生存地位，一直坚持

进行抗争，而通过颁布新商会法与自身进行改组，则是商会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可以说，

经过多年的抗争商会基本上达到目的。了解这一整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之后，我们对新商会

法颁布与商会改组的作用及其影响，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评价。

〔作者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责任编辑：雷家琼　责任编审：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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